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·铁山区城市管理执法局
黄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开发区·铁山区分局
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·铁山区建设局
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·铁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黄石市铁山区消防救援大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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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·铁山区
2025年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部门联合检查工作的
通       知


辖区各涉企业单位：
根据《关于印发<黄石市市场监管领域2025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信用分类监管工作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，开发区·铁山区城管执法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消防救援大队、区自规分局、区建设局计划对燃气经营许可证取得情况、燃气经营情况、渣土运输手续情况、渣土运输车辆登记备案情况、渣土车辆文明运输情况等开展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部门联合监督检查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检查依据
根据《湖北省燃气管理条例》《城镇燃气管理条例》《湖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《黄石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办法》及国家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二、检查时间
2025年1-12月，具体时间将提前通知。
三、检查人员及具体安排
本次检查将通过湖北省“互联网+监管”双随机、一公开监管平台对抽查对象库中按照一定的比例抽取检查对象。每次检查任务中，涉及部门需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平台中抽取1-2名执法人员，共同开展执法检查。具体安排为：
	序号
	联合抽查
计划名称
	抽查事项
	检查对象
	发起部门
	配合部门
	抽查比例
	抽查频次
	计划任务实施时段

	1
	燃气经营业
综合查一次
	1.燃气经营许可证取得情况的检查
2.燃气经营监督执法检查
	辖区燃气经营企业
	区城管局
	区市场监管局、区消防救援大队
	A类：≤5%
B类：5%-20%
C类：21%-60%
D类：61%-100%
其他类：常规比例
	1次/年
	全年

	2
	渣土运输
综合查一次
	1. 渣土运输手续的检查
2. 渣土运输车辆登记备案情况的检查
3. 渣土车辆文明运输情况的检查
	辖区渣土运输备案公司
	区城管局
	区自规分局、区建设局
	A类：≤5%
B类：5%-20%
C类：21%-60%
D类：61%-100%
其他类：常规比例
	1次/年
	全年


四、检查内容及检查方式
（一）检查内容:根据《关于印发<黄石市市场监管领域2025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信用分类监管工作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，区城管执法局牵头，区市场监管局、区消防救援大队、区自规分局、区建设局依据各自职责对重点环节开展监督检查。
（二）检查方式:现场检查。
五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区城管执法局负责统筹协调联合检查，制定行动方案，明确实地检查时间、根据被检查对象经营场所所在地合理安排检查顺序。做好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跨部门联合任务的发起、检查结果系统登记录入工作。
（二）区市场监管局、区消防救援大队、区自规分局、区建设局依据各自职责对重点环节开展监督检查。
（三）检查组及时汇总检查情况，明确需要整改的问题、时限和要求等，对检查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移交相关部门依法查办，视情况采取通报、约谈、责令改正、行政处罚等方式进行分类处置。

附件：双随机、一公开抽查实地核查记录表
黄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开发区·铁山区分局
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·铁山区城市管理执法局


              

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·铁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·铁山区建设局

 



黄石市铁山区消防救援大队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6月10日
附件

	检查结果填写说明

	检查结果只需填写数字，数字对应的文字含义如下所示：

	1
	未发现问题

	2
	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

	3
	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

	4
	通过登记的住所（经营场所）无法联系

	5
	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

	6
	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

	7
	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

	8
	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

	双随机抽查实地核查记录表

	市场主体名称
	

	[bookmark: _GoBack]统一社会信用代码/注册号
	
	法定代表人
(负责人、经营者)
	

	主体类型
	
	联系电话
	

	经营范围
	演出经纪机构

	住所
(经营场所)
	

	检查类别
	检查事项
	检查结果
	备注
	检查人员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备注
	

	检查人：
	
	
	
	检查日期：

	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、经营者）签字（或加盖公章）：



